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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新的《程序规则》或对现行《程序规则》的修订立即生效或如所示。 
*  废止生效日期：2013年1月1日。 

**  应用生效日期：2013年1月1日。 
***  应用生效日期：2013年7月1日。 
**** 应用生效日期：2014年1月1日。 
***** 应用生效日期：2015年1月1日。 

___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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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通知暂停时间不超过三年的空间电台的频率指配在根据第9.36、11.31.1、
11.32、11.32A和11.33款进行的其他指配的审查中将继续得到考虑，直到关于重新使用

的磋商完成时为止（见以下第2.4段）。 

2.3 通知暂停时间超过三年的空间电台的频率指配，从通知之日或得到主管部门

确认暂停时间超过三年后，在根据第9.36、11.31.1、11.32、11.32A和11.33款进行的其

他指配的审查中将不予以考虑，并须删除。 

2.4 关于指配重新使用的磋商 

在频率暂停使用期届满时，应就频率的重新使用与通知主管部门进行磋商。根据

磋商结果，无线电通信局将应用如下程序： 

2.4.1 当主管部门确认已经在最初标明之日（暂停使用之日起不超过三年内）或之

前恢复使用，则该信息将酌情在BR IFIC的II-S部分和/或网页中公布。如果涉及到对地

静止轨道卫星网络频率指配的恢复使用，只有在通知主管部门确认已根据第11.49.1款
的规定部署并保持对地静止轨道卫星网络时，无线电通信局才在BR IFIC的II-S部分中

公布这一恢复使用信息。(MOD RRB12/61) 

2.4.2 当主管部门通知恢复使用的时间将晚于暂停使用之日起的三年时，须根据第

11.49款的规定删除该指配。对于恢复使用时间晚于三年期限的那些指配，负责该指配

的主管部门须重新开始第9条的相关程序。(MOD RRB12/61) 

11.50   (ADD RRB14/67) 

本款责成无线电通信局定期审查频率总表（MIFR），以维护或提高其准确性，并

特别关注对各项审查结论的复审，以便在每届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之后根据变化的划

分情况对其进行调整。关于该款的后半部分“…重点是…”，鉴于划分存在多种变更

情况且频率总表中有大量字段用于存储审查结论，委员会做出结论，就复审审查结论

问题向无线电通信局做出指示的最适当方式是，确定此类复审的主要要素。因此，委员

会决定，在根据第11.50款复审审查结论时，须适用以下主要原则，除非大会另行决

定： 

1 当新的或修订后的规则条款生效时，相关登记指配的审查结论须由无线电通

信局修订和更新，以反映出这些指配是否符合修订后的规则条款/划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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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在采取任何行动前，无线电通信局均须就相关支配的复审审查结论一事联系

各相关通知主管部门，并提供有关可能的行动方案的相关信息，这一切均应以下述3-6
项中规定的原则为基础。如果在无线电通信局规定的截止期限（通常为无线电通信局

发函后30天内）内未收到回复，无线电通信局须发送提醒函。如果在提醒函发出15天
后仍未收到回复，则无线电通信局须实施拟议行动。 

3 当第5条的变更导致某个无线电通信业务的划分被取消时，相关的登记指配

应从频率总表中删除。如果通知主管部门要求保留该指配，并表示将根据第4.4款操作

该指配，则该指配须根据第8.5款规定的条件，作为情况通报而保留在频率总表中。 

4 当第5条的变更导致划分的类别降级且降级后的划分不适用任何额外条件

时，或当已登记的指配符合降级后划分适用的条件时，相关登记指配的地位亦须相应

降级且该指配须保留在频率总表中，除非通知主管部门要求将其删除。 

当降级后的划分适用额外条件，且未满足与第11.31款规则审查有关的条件（如功

率限值、限于国内操作、要求根据第9.21款达成协议、间隔距离等）时，无线电通信局

须建议删除发出通知的主管部门的该指配，或者修改其特性以符合新的条件。如果通

知主管部门要求保留该指配且其特性不变时，并表示将根据第4.4款操作该指配，则该

指配须根据第8.5款规定的条件，作为情况通报而保留在频率总表中。 

关于相关协调程序的运用，无线电通信局应建议通知主管部门删除或重新提交该

指配以运用这些程序。关于第11.32款规定的审查，已登记的、且特性未发生变化的指

配应被认为自在频率总表中原登记日期起，就权利平等划分的业务而言，已成功完成

了适用的协调程序。 

5 当第5条的变更导致为新业务做出了划分或将现有业务的类别升级，无线电

通信局须提请通知主管部门注意以前级别较低或根据第4.4款登记的相关已登记的指

配，并建议主管部门提交新的指配以取代以前的指配。新提交的指配须适用相关协调

程序，在此程序中不享有特别的优先权。只有在满足《无线电规则》所有相关规定

后，该指配的地位才应升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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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当第5条的变更导致划分条件而非划分类别发生改变（如额外的规则/技术限

制或新的/修订的协调程序等）时，相关登记指配的原始审查结论是否保留取决于其是

否符合新的条件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无线电通信局须询问通知主管部门是否修改指配的

特性，以满足新的条件。如果通知主管部门未回复无线电通信局的查询（见以上第2
段）或如果不符合条件，无线电通信局须建议删除发出通知的主管部门的该指配。如

果通知主管部门要求保留该指配且其特性不变时，并表示将根据第4.4款操作该指配，

则该指配须根据第8.5款规定的条件，作为情况通报而保留在频率总表中。 

关于对频率指配进行审查以确定其是否符合第11.34款规定的世界或区域规划，当

适用规划的条件发生变化时，已登记指配的原始审查结果是否予以保留取决于是否符

合新的条件。如何不符合条件，相应的指配可以被保留在频率总表中，但要注明第

11.34款规定的不利调查结果。 

7 委员会注意到第5条包含一系列条款，根据这些条款，例如第5.175、5.188
款，无线电业务的划分需要获得相关主管部门的同意，且为此无需参引第9.21款。此类

同意既不受第9条的管辖也不受程序规则的约束，而是由相关主管部门直接达成。此

外，当审议相关频率指配通知时，无线电通信局不会认证此类协议。根据上述情况，

委员会决定在审议相关指配审查结果过程中，无线电通信局无须在撰写新审查结论时

考虑其它主管部门间是否存在协议。 

8 在完成审查结论的复审后，相关频率指配须与修订后审查结论一并公布在

BR IFIC的相关部分中，并须在BR IFIC中附上说明注释，提醒主管部门注意审查结论

的复审并解释复审的理由和内容。 

 

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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